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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

业绩预告亏损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
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证券”）作为光

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(第一期)(品种一)（债券简称“22 嘉宝 01”，债券代码：

137796.SH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

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持续密切

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《光大嘉宝股份有

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

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

1、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

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-35,000.00 万元到-40,000.00 万元，上

年同期为-32,758.79 万元。

2、预计 2025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-37,300.00 万元到-42,300.00 万元。

（三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，未经

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二、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

（一）利润总额：-24,912.05 万元。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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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净利润：-32,758.79 万元。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：-32,297.83 万元。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-0.22 元。

三、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

预告期内，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：（1）公司并表基金

项目经营情况整体稳定，但考虑相关财务费用及折旧后，相关

项目财务表现呈亏损状态；（2）受公司不动产投资部分项目仍

处于培育阶段等因素影响，公司不动产投资业务按权益法核算

确认相应投资损失。

因上述原因，公司 2025 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为负值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

步核算，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

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”

东方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

人执业行为准则》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并提醒

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